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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電機工程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提高學生在學期間取得專業證照、專利或得獎的機會，

以增加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競爭能力，特訂定「臺北城市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專業畢

業門檻實施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大學部四技日間部學生。 

第三條 本要點所稱之畢業門檻，係指本系學生依規定應修習取得之學分外，另衡酌學生未

來職場就業能力所需，訂定「專業實務技能」之相關檢核項目及標準。 

第四條 專業證照認證係依本系「推動學生證照實施辦法」中所列技能檢定種類之規定辦理，

本系學生之證照、專利或競賽得獎(佳作以上)均需於入學後至畢業考前的期間取得

（惟發明專利係在此期間完成申請即可）。另轉學生之採計取得期間則放寬與同屆

學生一致。 

第五條 畢業門檻及輔導配套措施： 

畢業門檻 

「一般專業證照」、「專利」或「競賽得獎(佳作以上)」，任

選三項(張)。 
※「競賽得獎」必須全國性以上之專業競賽。 
※「專利」、「競賽得獎」除指導老師外，須為前四順位者。 
※勞委會乙級證照或 Parallax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國際認

證可抵 2 張「一般專業證照」。 

輔導措施 

1. 大學部開設「機器人入門」、「電腦軟體應用」、「視聽電

子」、「機電整合」輔導課程，輔導同學參加「電腦軟體

應用」、「視聽電子」與「機電整合」技術士證照考試及

「(PCP)Parallax Certified Professional」國際認證考試。 
2. 大學部開設「專利寫作」課程，輔導同學申請專利。 
3. 專題指導老師輔導同學參加競賽。 

配套措施 

專業實務技能未達畢業門檻規定者，須於在學期間符合下

列規定，始可畢業： 
每缺一項(張)除須修習規定之專業選修學分外，必須於大四

下學期額外加修 3 學分以上的專業選修課程，此課程不列

入畢業學分。 

第六條 本系學生取得專利與競賽獲獎證明影本應由指導教師簽認後，交由系辦公室存查。 

第七條 本系學生於四年級第一學期結束前繳交「畢業門檻檢核申請表」(附表)並檢附相關

證明文件，交至系辦公室進行畢業門檻審查。 

第八條 學生取得各項證照、專利或得獎者依本校獎勵辦法發給獎金。 

第九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並經院務會議、教務會議通過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附表 

臺北城市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門檻檢核表 
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畢業學分與校定畢業門檻 

畢業學分數 校定畢業門檻 導師簽名 

□ 完成 □ 完成  

專業實務技能檢核項目 

項次 證照、專利名稱或競賽名稱 第一順位 取得時間 指導老師簽名

1  □是 □否   

2  □是 □否   

3  □是 □否   

4  □是 □否   

5  □是 □否   

6  □是 □否   

7  □是 □否   

8  □是 □否   

9  □是 □否   

10  □是 □否   

審核結果 

□ 通

過

審

核 

□ 未通過審核 

原因：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簽名： 

 

 

 


